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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暨

关联交易的公告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控股子公司安钢集团

永通球墨铸铁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永通公司）拟向公司控股股

东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安钢集团）申请不超过 1 亿

元借款。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

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

是否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：否。

过去 12 个月内，永通公司与安钢集团之间不存在交易类别相关

的交易（除日常关联交易外）。

本次关联交易用于满足永通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补充流动资金，

不会影响公司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，交易价格公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公司也不会因此对关联方

形成依赖。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（一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



为满足永通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补充流动资金，公司控股子公司

永通公司拟向安钢集团借款，具体如下：

永通公司就上述融资事项向安钢集团借款，借款总规模不超过 1

亿元，借款期限不超过 1 年，具体还款期限、利率及本金金额以双方

最终签订的协议为准。

（二）交易目的和原因

本次关联交易用于满足永通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补充流动资金。

（三）董事会表决情况

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

向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程

官江、罗大春、付培众依法回避了表决，其他 6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

决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的议案。

（四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

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。

二、关联人介绍

（一）关联人关系介绍

截至 2025 年 3月 31 日，公司股东安钢集团持有公司 67.28%的股

份，为公司控股股东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

安钢集团为公司关联方，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 

（二）关联人基本情况

公司名称：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000706780942L

注册地：安阳市殷都区梅元庄



法定代表人：薄学斌

注册资本：377,193.64 万元人民币

成立日期：1995 年 12 月 27 日

营业期限：长期

经营范围：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；经营本

企业生产、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、机械设备、仪器仪表、零配件及相

关技术的进口业务；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“三来一补”业务。生

产、销售饮料、纯净水、冷冻饮品、房屋租赁（以上限分支机构凭有

效许可证经营）。经营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，冶金产品和副产品、钢铁

延伸产品、化工产品（不含易燃易爆及危险品）、冶金辅料、机加工产

品、农副产品（不含棉、烟、茧、粮）生产经营；冶金机电设备设计、

制造和经营，技术服务、协作、咨询服务；利用自有电视台，发布国

内电视广告，承办分类电视广告业务。家电及配件、文体用品、广电

器材的销售；住宿、餐饮、旅游管理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；招标投

标代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：

单位：元

项目
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3 月 31 日

（经审计） （未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55,113,635,654.12 57,059,736,192.35

资产净额 12,217,214,602.46 11,692,845,014.34

负债总额 42,896,421,051.66 45,366,891,178.01

项目
2024 年 1—12 月 2025 年 1—3月

（经审计） （未经审计）

营业收入 32,244,874,888.33 8,832,516,808.16

净利润 -3,244,340,565.38 9,021,810.32



三、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  

公司和上述关联方进行的交易是通过参考市场价格并比对其他交

易者进行的，在价格和其他交易条件方面是相同的，因此，交易的定

价比照市场定价是公允的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。

四、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

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，与本公司存在持续性的关联关系。关联公

司经营正常，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。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用于永通公司

经营发展需要，不会影响公司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，对公司独立性没

有影响，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本次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。

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程序符合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、非关联

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，也不会对公司损益状况、资产状况和财

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。  

五、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

（一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

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 2025 年 5 月 27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

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五次会议，本次会议应参加独立董事 3 名，实际

参加独立董事 3名。会议最终以 3 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表决

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独立董事对本次投资事项发表的意见如下：

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满足永通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补充流动资金，公司

与关联方的交易价格公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

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审议该议案时，关联董事程官江、罗大春、付培众

应依法回避表决。 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情况



公司于2025年6月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

的议案》。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名，实际参加董事 9名，关联董事

程官江、罗大春、付培众依法回避了表决，其他 6名非关联董事一致

表决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的议案。 

（三）监事会审议情况

公司于2025年6月6日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

的议案》，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基于满足永通公司经营发展需求，为正

常的关联交易，交易价格公允合理，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。

六、历史关联交易情况

过去12个月内，永通公司与安钢集团之间不存在交易类别相关的

交易（除日常关联交易外）。

 

特此公告。  

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  

2025 年 6 月 6 日  


